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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船舶進出港控管作業 

 (一)權責：  

由花蓮港船舶交通服務中心（以下簡稱 VTS）負責船舶進出港及移泊之控管

與港埠無線電話通訊作業。  

 (二)作業說明：  

  1.船舶動態報告  

  (1)船舶抵港前報告 

船舶於十浬外以無線電話(CH-14)向 VTS報告預定抵達花蓮港時間(E.T.A)。 

  (2)船舶抵港報告  

船舶抵達花蓮港西防波堤突堤燈杆「北緯 23°58’24″、東經121°37’36.3″

（WGS-84）」半徑二浬之範圍時，向 VTS 通報其時間，經 VTS 值班人員確

認後登錄，以便安排船舶進港順序。  

  (3)船舶航駛引水登輪區確認報告  

需引水人作業之進港船舶與 VTS通聯確認後於引水登輪區等候引水人登輪。

（登輪區範圍詳附件三「花蓮港強制引水範圍暨其登離輪區域」)。 

  (4)引水人無法出港口接船之例外情形  

i.因風浪影響：依 VTS 觀測花蓮港外浪高二公尺或蒲福風級平均風力七級以

上，引水人應與該船船長共同評估無虞並達成共識後，始得於特殊天候登

輪區登輪，並告知 VTS備查。  

ii.因防疫需要：避免法定流行性疾病傳播，引水人應與該船船長達成共識，

凡經通報進出港船舶已有人員確診或辦理全船檢疫(隔離)情形，引水人經審

慎評估航行安全風險無虞，於取得船長同意，並通報交通部航港局東部航

務中心備查後，各單位依據「遠距領航注意事項」辦理遠距領航作業。  

  2.船舶進港之申請  

  (1)有引水人作業之船舶經引水人於引水登輪區登輪後以無線電話(CH-14)向

VTS提出船舶進港作業申請，經 VTS核准後始得進港。  

  (2)無引水人船舶進港作業之申請  

船長以無線電話(CH-14)申請船舶進港，經 VTS核准後始得進港。  

  3.船舶出港之申請  

  (1)有引水人作業之船舶  



i.引水人登輪後以無線電話(CH-14)提出船舶出港作業之申請，經 VTS 核准後

始得出港。  

ii.船舶出港時，引水人引領船舶至引水離輪區，穩定航向並經船長同意後於

離船。(離輪區範圍詳附件三「花蓮港強制引水範圍暨其登離輪區域」) 

  (2)無引水人作業之船舶船長以無線電話(CH-14)申請船舶出港，經 VTS 核准後

始得出港。 

  4.船舶在港移泊控管 

(1)引水人或船長申請船隻移泊時，VTS 值班人員雖已收到監控中心告知船隻移

泊時間及船席，仍需再確認後始得准予船隻移泊之申請並實施港口控管。 

(2)未經監控中心許可之船隻移泊作業申請，VTS 值人員不予受理，待代理行於

TPNET系統申請移泊，經監控中心許可後，方可准予船隻移泊。 

二、船舶進出港管制規定： 

 (一)能見度管制 

  1.依據本港能見度儀，如能見度數值小於一海浬(一千八百五十二公尺)，即管制

本港進出港作業，如能見度儀數值未達管制標準，仍遇有能見度不佳之情

形，引水人得依現況暫停作業。 

  2.俟能見度數值持續大於一海浬(一千八百五十二公尺)，恢復進出港作業。 

 (二)風力管制 

  1.平均風力：為十分鐘內之風力平均值。 

  2.VTS 風速計或西堤風速計之平均風力達七級且有持續或增大之趨勢，管制船

舶進出港作業，在港船舶應確實繫固纜繩，天候不佳應加強加固繫纜。 

  3.俟 VTS風速計及西堤風速計數值持續小於平均風力七級，恢復進出港作業。 

 (三)颱風湧浪期間管制請依「花蓮港颱風湧浪期間船舶靠泊作業注意事項」(附件

一)辦理，營運船舶(含工作船)防颱作業原則如下，未達管制標準前決策單位

得研判颱風後續路徑及湧浪趨勢，適時請在港船舶出港避風避湧，不受下列

原則所限： 

  1.颱風期間，警戒範圍含花蓮地區(花蓮港) 

(1)外港二十五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實施內外港「進、出」港管制。 

(2)颱風過後視二十五號碼頭浪湧起伏在一公尺以下，恢復進出港作業。 

  2.颱風期間，警戒範圍不含花蓮地區(花蓮港) 

(1)如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進出港管制方式如下： 

i.內港8號碼頭湧浪起伏未達一公尺時，實施外港「進、出」港管制、內港

「進」港管制。 

ii.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及內港8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實施內外港

「進、出」港管制。 

  (2)外圍環流過後視二十五號碼頭浪湧起伏在一公尺以下，恢復進出港作業。 

  3.湧浪期間 

  (1)如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進出港管制方式如下： 



i.內港八號碼頭湧浪起伏未達一公尺時，實施外港「進、出」港管制、內港

「進」港管制。 

ii.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及內港八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實施內外港

「進、出」港管制。 

(2)外圍環流過後視二十五號碼頭浪湧起伏在一公尺以下，恢復進出港作業。 

三、船舶進出港應行注意事項 

 (一 )花蓮港前、後導燈「前導燈 -北緯23°59’43.7″、東經121°38’17.5″（WGS-

84）」、「後導燈-北緯24°00’02″、東經121°38’25.7″（WGS-84）」成一直線

時，為指示進港之中央航道。天氣良好時，於距離花蓮港東防波堤突堤末端

燈杆西南方約0.5浬處，即對準該組前、後導燈引導進港，航向為23.5度。東

北季風強烈時，於距離東防波堤突堤末端燈杆西南方約0.75浬處，先對準該

燈杆航進，保持船位在上風一側，加速通過燈杆後，再減速進港。經核准免

引水船舶遇海象狀況惡劣時，船長宜確實掌握船舶狀況，稍有安全疑慮即應

申請引水人協助，以免造成事故。 

  (二)本港內港之航道南側填有護岸基石(最低潮時部分露出)，航經其間船隻應掌

握水深狀況並保持距岸至少二十公尺。 

  (三)船舶除需遵守一九七二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外，在港航行船舶並應遵守商港

法及國際商港港務管理規則有關航行與避讓之規定。 

  (四)花蓮港船舶進出採單出單進之方式，出港船尚未安全出港口前，進港船不應

接近港口造成二船逼近之危險情勢。船舶接近本港港區範圍後，即應經常保

持無線電話（CH-14）暢通，隨時接收 VTS之進出港相關安全訊息。 

  (五) 進出港船舶須依「花蓮港國際商港港勤拖船調派規定」申請拖船作業(附件

二)。引水人依該規定第四點第一款建議增派拖船，如船長不採行引水人之建

議，除應自負安全責任外，基於安全因素，引水人得暫停該次進出港作業；

如因故無增派拖船協助，應待拖船到位或天候穩定後再行作業。 

四、船舶於錨地錨泊注意事項 

 (一)花蓮港錨泊區位於東防波堤外西南方約0.7浬處,錨泊區範圍如附圖一所示，A’-

B’-C’-D’點之連線，水深約十二公尺至六十五公尺，為沙質海底，海域面積

一百零七萬二千五百平方公尺。 

A’點：北緯23°57’21.8″、東經121°36’39.2″（WGS-84） 

B’點：北緯23°58’24.5″、東經121°37’16.2″（WGS-84） 

C’點：北緯23°57’55.8″、東經121°37’24″（WGS-84） 

D’點：北緯23°57’24.6″、東經121°37’10.2″（WGS-84） 

建議船舶錨地： 

A-1：中心錨位「北緯23°58’02″、東經121°37’14.3″」(WGS-84），以半徑二百

公尺為範圍，水深約十六到二十六公尺，建議二萬總噸以下船舶錨泊。 

A-2：中心錨位「北緯23°57’49.5″、東經121°37’06.5″」(WGS-84），以半徑二

百五十公尺為範圍，水深約十六到四十九公尺，建議三萬總噸以下船舶錨泊。 



A-3：中心錨位「北緯23°57’32.5″、東經121°36’59.5″」（WGS-84），以半徑三

百公尺為範圍，水深約二十九到六十五公尺，建議四萬五千總噸以下船船舶錨

泊。 

 (二)花蓮港錨地水域範圍有限，船舶錨泊前後均應將錨位報告 VTS，俾便掌控錨

區各船舶位置，以保持適當安全船距，另每年十月至翌年三月東北季風期

間，風向北北東，風力達六級以上，容易流錨，船舶應特別注意並備便主

機，且避免離岸太近，造成擱淺事故。 

 (三)船舶於錨地錨泊時，需隨時掌控海象狀況，且應保持機動及處理緊急應變之

能力，另 A-2與 A-3錨位及其附近水域因缺乏防波堤之遮蔽，且部份水深超過

五十公尺以上，錨泊船隻應特別注意，如遇海象惡劣時，船舶得視狀況在不

影響其他船舶航行安全下於外海慢速漂航。 

五、船舶於港外漂航注意事項 

 (一)花蓮港外為開闊海域，沿海地勢突降，水深變化甚大，離岸不到五浬之水深

即降至一千公尺左右，船舶應注意海底地形之變化。 

 (二)東、西防波堤外側附近礁石甚多，航行附近海域時應保持安全距離，另本港

前導燈南方0.5浬之東防波堤東側約0.3浬附近為淺礁區，船隻應避免誤入該危

險區域。 

 (三)東防波堤外側以東之水域為經常有進出港船舶航行，到港船舶此區域漂航時

應特別注意航行安全。 

六、花蓮港船舶防颱作業應注意事項 

 (一)本港面臨西太平洋，無天然屏障，港域易受颱風影響而生湧浪，靠泊船隻經

常發生斷纜，為維護船舶及港區之安全，在港船舶均應特別注意掌握颱風之

動向，於颱風可能侵襲花蓮港之前，即應確實掌握本船之狀況隨時準備出港

避風。 

 (二)花蓮港易受颱風影響之期間為每年四月至十一月，來港船舶應備足油、水及

纜繩(花蓮地區纜索購置較為不便) ，以便港內產生湧浪時加強繫纜或必要時

立即備便出港避風。 

七、海難緊急事故作業 

 (一)VTS 隨時守聽無線電話(CH-16)，遇海難緊急事故呼救時，得隨時通報相關權

責單位採取救援措施。 

 (二)船舶緊急進出港申請需經 VTS 通報陳奉核准後始得依指示進出港，並於事後

責由代理行依規定補辦進出港手續。 

八、港埠無線電話（VHF）通訊 

 (一)花蓮港埠電台：由花蓮港務分公司 VTS值日人員二十四小時值守。 

 (二)呼號：花蓮港務台 

 (三)無線電頻率（VHF）：主波道156.70兆赫(CH-14)，用途船舶與 VTS 連絡。副

波道156.80兆赫(CH-16)，用途船舶海難緊急呼救。備用波道156.60兆赫(CH-

12)及156.65兆赫(CH-13) 



 (四)通話距離-十浬 

 (五)通話語文-國語、英語 

 (六)通話內容： 

  1.船舶進出港信文之聯繫。 

  2.船舶有關之聯繫事項。 

  3.其他緊急事項。 

 (七)注意事項： 

  1.依照國際無線電話通話程序辦理。 

  2.一律使用明語，除特經核准外，不得使用任何密碼及作私人交談。 

  3.本港使用中華民國九十五年海軍大氣海洋局刊行第八版 NO:0351（WGS-

84）。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花蓮港颱風湧浪期間船舶靠泊作業注意事項 
111年5月26日花港港字第1114052368號函訂定 

112年2月18日花港港字第1128201081號函修正 

114年7月07日花港港字第1148204024號函修正 

 

一、 依據： 

（一） 災害防救法第十九條 

（二） 商港法第四十一條 

（三）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災害防救業務計畫 

（四）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颱風期間船舶靠泊作業原則要點 

二、 定義： 

（一） 颱風期間：係指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起至陸上颱風警報解

除後二十四小時之時段。 

（二） 湧浪期間：係指中央氣象局未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花蓮港受低氣壓

外圍環流影響，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港灣技術研究中心-花蓮港區靜穩觀

測系統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之時段。 

三、 決策單位： 

（一） 颱風期間決策單位：花蓮港務分公司防颱會議(緊急應變小組)。 

（二） 湧浪期間決策單位：花蓮港務分公司港務處監控中心。 

四、 營運船舶(含工作船)防颱作業原則如下，未達管制標準前決策單位得研判颱風

後續路徑及湧浪趨勢，適時請在港船舶出港避風避湧，不受下列原則所限： 

（一） 颱風期間，警戒範圍含花蓮地區(花蓮港) 

1.如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致使船舶靠泊碼頭有損害

港埠設施或船舶安全顧慮時，內、外港船舶依限出港避湧，實施內外港「進、

出」港管制。 

2.颱風過後，決策單位參酌港域湧浪狀況，視二十五號碼頭浪湧起伏在一公尺

以下，再通知各船舶恢復進出港作業；如出港避浪(湧)船舶再次預報進港裝卸

貨作業，以先出港避風之船舶於返抵後先行依序安排進港為原則，其次再當日

預排船舶進港作業。 

3.總噸逾五百之船舶應於七級暴風圈抵達花蓮港至少十小時前出港或進入塢內

避風避湧，船長應視颱風動態及自身船況提前出港避颱。 

（二） 颱風期間，警戒範圍不含花蓮地區(花蓮港) 

1.如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進出港管制方式如下： 

(1)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內港八號碼頭湧浪起伏未達

一公尺時，外港船舶依限出港避湧，內港船舶得於裝卸作業完成後再行出港
註一，實施外港「進、出」港管制、內港「進」港管制。 

附件一 



(2)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及內港八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內、外港船

舶依限出港避湧，實施內、外港「進、出」港管制。 

2.外圍環流過後，決策單位參酌港域湧浪狀況，視二十五號碼頭浪湧起伏在一

公尺以下，再通知各船舶恢復進出港作業；如出港避浪(湧)船舶再次預報進港

裝卸貨作業，以先出港避湧之船舶於返抵後先行依序安排進港為原則，其次再

當日預排船舶進港作業。 

（三） 湧浪期間 

1.如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進出港管制方式如下： 

(1)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內港八號碼頭湧浪起伏未達

一公尺時，外港船舶依限出港避湧，內港船舶得於裝卸作業完成後再行出港
註一，實施外港「進、出」港管制、內港「進」港管制。 

(2)觀測外港二十五號碼頭及內港八號碼頭湧浪起伏達一公尺以上，內、外港船

舶依限出港避湧，實施內、外港「進、出」港管制。 

2.外圍環流過後，決策單位視二十五號碼頭浪湧起伏在一公尺以下，再通知各

船舶恢復進出港作業;如出港避浪(湧)船舶再次預報進港裝卸貨作業，以先出港

避湧之船舶於返抵後先行依序安排進港為原則，其次再當日預排船舶進港作

業。 

五、 依據中央氣象局長浪警報單，東部海域發生湧浪時，花蓮港務分公司即通知各

代理行轉知所代理之船舶應加強繫纜，並備足油、水及各項補給品，以便港內

產生湧浪時能即出港避浪 (湧)。 

六、 颱風或湧浪期間，船舶(含遊艇、公務船舶)停靠應避免影響緊急救援任務，並

應繫帶強度足夠之纜繩、注意船舶吃水變化與乾舷高度受風面之影響，適時調

整纜繩使吃力平均，以及纜繩有無外力加注而易斷裂，避免斷纜造成災害。 

七、 在港船舶因主機故障無法出港避浪(湧)，花蓮港務分公司得指示移泊，必要時

可申請拖船協助推頂穩固，其曳船費用依規定辦理收費。 

 

 

註一:花蓮港務分公司發布外港出港避風湧通知書，內港船舶得於裝卸作業完成後再行出港，惟須由輪船長及船

務代理行簽立切結書，自負靠泊、航行安全及損害責任。 



 

花蓮港颱風湧浪期間切結書 

 

 

本船長__________/__________船務代理謹聲明 : 

__________輪所有船機、裝備及航行儀器，均處於良好使用狀

況，於花蓮港務分公司發布出港避風湧通知書後，可安全停泊

於花蓮港內港_____碼頭繼續裝卸事宜，在本船裝卸、出港期

間，倘有任何肇致港埠設施或對他船之損害，船東及本人切結

承擔一切之賠償責任。 

 

 

 

船長：_______________ 

 

船務代理：_______________ 

 

 

此致 花蓮港務分公司監控中心 



花蓮港國際商港港勤拖船調派規定 
中華民國103年8月01日花港港字第1034102248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4年9月30日花港港字第104410228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6年8月30日花港港字第106410214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3月17日花港港字第109410207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2年2月18日花港港字第112820108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4年12月11日花港港字第1148207728號函修正 

一、 作業區域： 

 (一)商港區域範圍內作業區域，區分為港內及港外區域。  

 (二)以東防波堤突堤燈杆正橫至西防波堤燈杆連線為基準，連線以內之水域為港

內，連線以外之水域為港外。  

二、 調派單位：本公司或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或本公司委託經營業者。 

三、 一般作業規定 

 (一)依據本調派規定第七點船舶噸位與拖船派遣對照表辦理拖船調派作業。 

 (二)拖船應予分班依序出勤，以維持港口正常運轉。 

 (三)每日值勤及備勤拖船，應保持通訊，以應任務派遣。 

 (四)當日值勤之拖船應確實交卸勤務，交卸值勤拖船均應向花蓮港務分公司監控

中心(下稱監控中心)報告，並俟監控中心回答後，始得完成交卸值勤任務，

接替之拖船自報到時起值勤期內密切保持聯繫接受任務管制。 

 (五)港外區域作業，應視天候及航行能力，於安全條件內提供服務。 

四、 特殊作業規定 

 (一)引水人如需增派拖船協助，由引水人與船長秉持對於港口與船舶之特性瞭解，

基於操船專業共同評估取得共識後辦理。 

 (二)因應緊急特殊情況，監控中心得隨時連繫指派拖船臨時出勤作業。  

 (三)特殊情況於港外作業，由申請單位向「臺灣港務港勤股份有限公司花蓮營運

所」提出申請，經同意後派遣，不受「花蓮港國際商港港勤拖船調派規定」

及調派拖船馬力與艘數限制，惟應徵得監控中心同意，以不影響港內船舶進

出港作業為原則。 

(四) 依「國際商港港勤拖船調派及管理要點」第四點：船舶進出國際商港如具有

橫向推進器且操作正常，安全無虞者，經本分公司徵詢引水人意見，審查同

意後，得酌減使用拖船，但為維護港區安全，至少仍應使用一艘拖船協助。 

(五) 二十五號碼頭總噸位三萬以上船舶如空船進出港得酌減拖船一艘。 

(六) 因船機突生故障之船舶，其靠離碼頭及使用拖船擔任緊急救援任務時，拖船

之調派不受第七點船舶噸位與拖船派遣對照表之限制。 

(七) 拖駁船組靠泊外港碼頭時進港需使用一艘拖船，出港則免用拖船，靠泊內港

碼頭進出港均調派拖船作業。 

五、 航商申請船舶進出港需要拖船支援作業，除因連續性進出港作業之正常等候情

況外，其有關申請、取消與更改預報時間之規定如下： 

附件二 



 (一)正常上班時間內（六時至二十三時），應於原預報時間一小時前，至港棧系統

或向監控中心申請改期。如逾申請時間三十分鐘仍未能開始執行進出港、移

泊作業者，監控中心應先行通知拖船取消原申請作業，並計半次拖船相關費

用，並依序重新安排進出港作業。 

 (二)預報夜航船舶（二十三時至翌日六時），其申請、取消或變更，截止時間為前

一日二十三時，逾時不得變更。如有提前於其它夜航船舶之後接續進出港作

業之需求者，可在其它夜航船舶作業時段內，向監控中心申請於該夜航船舶

作業完畢後半小時內接續作業，變更以一次為限，且不受理延後作業之變

更。如因可歸責於申請夜航船方之原因，致逾申請時間三十分鐘且無法實際

執行進出港作業時，改於當日早上六時以後依序安排進出港作業，並以半次

計收拖船相關費用。 

六、 為確保拖船作業安全，拖帶船舶所使用之纜繩應以拖船纜繩為限。如有可歸責

於拖船之事由致無法提供拖船纜繩者，則不在此限。 



 

七、 船舶噸位與拖船派遣對照表 

船舶噸位與拖船派遣對照表(內港) 

船舶總噸位 

進港拖船 出港拖船 

備註 馬力 

(HP) 
艘數 

馬力 

(HP) 
艘數 

1,000以上，未滿3,000 1,800 1 1,800 1 適用1~16號碼頭 

3,000以上，未滿5,000 2,400 1 2,400 1 適用1~16號碼頭 

5,000以上，未滿10,000 

2,400 1 2,400 1 
適用 1~6、 12號

碼頭 

2,400 2 2,400 2 
適用 8、10、11

及13~16號碼頭 

10,000以上，未滿15,000 3,200 2 3,200 2 
適用 8、10、11

及13~16號碼頭 

船舶噸位與拖船派遣對照表(外港) 

船舶總噸位 

進港拖船 出港拖船 

備註 馬力 

(HP) 
艘數 

馬力 

(HP) 
艘數 

2,000以上，未滿3,000 1,800 1 1,800 1 
適用 17~25號碼

頭 

3,000以上，未滿10,000 2,400 1 2,400 1 
適用 17~25號碼

頭 

10,000以上，未滿30,000 3,200 2 3,200 2 
適用 17~25號碼

頭 

30,000以上，未滿60,000 
3,200 2 3,200 2 

適用 17~24號碼

頭 

3,200 3 3,200 3 適用25號碼頭 

60,000以上 3,200 3 3,200 3 適用25號碼頭 

註： 

1. 拖船派遣作業區域分為內港及外港，內港為一號碼頭到十六號碼頭；外港為十

七號碼頭到二十五號碼頭。 

2.使用高馬力拖船作業，仍依拖船派遣對照表所訂馬力拖船收費。 



花蓮港強制引水範圍暨其登離輪區域 

交通部114年5月23日交航(一)字第1149800176C號令 

 

一、強制引水區範圍： 

自座標點(23°58'24.7"N,121°37'36.2"E)、座標點(23°58'35.6"N,121°37'41.3"E)與

座標點(23°58'31.7"N,121°37'51"E)與座標點(23°58'19.3"N,121°37'45.1"E)之直線

連接線向進港方向一側之港區水域為花蓮港強制引水區域範圍。 

二、登輪區範圍： 

為座標點 A1(23°57'11"N,121°37'1.3"E)、 A2(23°58'23.2"N,121°37'35.4"E)、 

A3(23°58'19.3"N,121°37'45.1"E)、 A4(23°58'10.6"N,121°37'40.7"E)、 

A5(23°57'11"N,121°37'49.8"E)五點連線所圍之水域。 

三、特殊天候登輪區範圍： 

(一)為座標點 B1(23°58'23.2"N,121°37'35.4"E)、

B2(23°58'30.7"N,121°37'39"E)、B3(23°58'26.8"N,121°37'48.7"E)、

B4(23°58'19.3"N,121°37'45.1"E)四點連線所圍之水域。 

(二)特殊天候登輪規定：依船舶交通服務中心(花蓮港 VTS)觀測花蓮港外浪高

二公尺或蒲福風級平均風力七級以上，引水人應與該船船長共同評估無

虞，經船長同意後，始得於該區域內登輪，並告知船舶交通服務中心

(VTS)備查。 

四、離輪區範圍: 

為座標點 C1(23°58'14.4"N,121°37'31.3"E)、C2(23°58'35.6"N,121°37'41.3"E)、

C3(23°58'31.7"N,121°37'51"E)、C4(23°58'10.6"N,121°37'40.7"E)四點連線所圍

之水域。 

五、花蓮港強制引水範圍暨其登離輪區域圖說如附圖二。 

附件三 



 

附圖一 



 

 

附圖二 


